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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房　　产　　税

什么是房产税

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，按照房屋的计税余值

或出租房屋的租金收入征收的一种财产税。

征收房产税，有利于运用税收经济杠杆，加强对房屋

的管理，提高房屋的使用效益；有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

规模和配合房改政策的推行，对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有十

分重要的作用。

什么是房产

房产是以房屋形态表现的财产。房屋是指有屋面和

围护结构（有墙或两边有柱），能够遮风避雨，可供人们在

其中生产、工作、学习、娱乐、居住或储存物资的场所。

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，如围墙、烟囱、水塔、变电

塔、油池、油柜、酒窖菜窖、酒精池、糖蜜池、室外游泳池、

玻璃暖房、砖瓦石灰窑以及各种油气罐等，不属于房产。

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有哪些

房产税在城市、县城、建制镇和工矿区范围内开征。

城市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市。县城是指县人民

政府所在地。建制镇是指经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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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设立的镇。工矿区是指工商业比较发达，人口比较集

中，符合国务院规定的建制镇标准，但尚未设立建制镇的

大中型工矿企业所在地。开征房产税的工矿区须经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。

城市、县城、建制镇的范围，均依行政区划确定，工矿

区依省政府批准的范围确定。不在上述范围内的房产，不

属于房产税的征税范围。

纳税人的房产有部分坐落在非开征地区的，且在“固

定资产”科目中能划分清楚的，其坐落在非开征地区的房

产不征房产税。否则，一律征税。

经批准撤乡建镇地区的房产是否纳入征税范围

经省政府批准撤乡建镇或撤乡（村）并镇的，其房产

已纳入建制镇行政区划内的地区，应按规定征缴房产税。

怎样确定房产税的纳税义务入

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。产权属于全民所有的，经

营管理的单位为房产税的纳税义务人。产权出典的，承典

人为纳税人。产权所有人、承典人不在房产所在地的，或

者产权未确定、租典纠纷未解决的，其房产代管人或使用

人为纳税义务人。

房产原值应包括哪些附属设备和设施

房产原值应包括与房屋不可分割的各种附属设备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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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不单独计价的配套设施。主要有：暖气、卫生、通讯、

照明、煤气等设备；各种管线，如蒸气、压缩空气、石油、给

水排水等管道及电力、电讯、电缆导线；电梯、升降机、过

道、晒台等。此外，还应包括同房屋不可分割的室外扶梯、

天桥、水箱、冷暖气设备、中央空调（不包括窗式空调）、下

水道、消防设施、舞台以及电灯网、电话网等项。

属于房屋的水管、下水道、暖气管、煤气管等，应从距

离最近的探视井、气门或三通管算起（不包括探视井本

身）；属于房屋的电灯网、照明线路，应从进线盒或从电缆

联接管算起（包括进线盒或联接管本身）或从磁管算起

（包括磁管本身）。电灯网、电话网都是指房产不可分割的

整套电灯线路、电话线路，不包括灯头、灯罩、灯泡、电话

机及企业平时零星添配的以费用列支的电灯线、电话线。

对房屋所属的附属设备，如发生增减变动，应当从发

生增减变动的次月起，调整房产的计税价值。

怎样确定房产原值

房产原值是指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规定，在“固定资

产”帐户中记载的房产原价。对纳税人未按会计制度规定

记载，在计征房产税时，应按规定调整房产原值；对房产

原值明显不合理的，应重新予以评估。

纳税人以简易建筑费入帐建成的房屋和帐面没有房

产原值的房屋，应由当地地税部门会同建行、城建、房管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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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有关部门，参照同类房产的价值核定其房产的原值，据

以征收房产税。

房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如何规定的

房产税依照房产原 后的余值一次减除

值作为计税依据。具体减除幅度，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规定，江苏省规定的减除幅度为

没有房产原值作为依据的，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

参考同类房产价值核定。

房产出租的，以房产租金收入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。

怎样确定房产税的适用税率

房产税的税率，依照房产余值计算缴纳的，税率为

；依照房产租金收入计算缴纳的，税率为

房产税的纳税期限是如何确定的

房产税按年征收，分期缴纳。纳税期限规定为：企业

按季缴纳，个人按半年缴纳。各征收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

和税额大小具体确定纳税期限。

房产税的纳税地点是如何确定的

房产税由房产所在地税务机关征收。

纳税人总机构和分支机构不在同一地区，或纳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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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跨地区的房产，应按房产的坐落地点，分别向房产所在

地的税务机关缴纳房产税。对纳税人在同一市、县的房产

分别坐落于几个地方的，是集中缴纳还是分散缴纳，由

市、县税务机关确定。

按原值计征的房产：

应纳税额＝房产原值

出租房产：

应纳税额＝租金收入 。

怎样把握圆柱体房屋、活动用房的征免税规定

对各类圆柱体的房屋、仓库、造船厂的车间用房（不

包括船坞）以及化工厂、钢铁厂的车间用房应按规定缴纳

房产税。

活动用房也应照章缴纳房产税。

危险房屋和超过使用年限的房屋是否征缴房产

税

对毁损严重，不能居住的房屋和危险房屋，经有关部

门鉴定，在停止使用后，可免征房产税。

对超过使用年限继续使用的房产，仍应据其帐面记

录的房产原值按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。

怎样计算房产税的应纳税额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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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泥厂桶库是否征缴房产税

水泥厂的水泥桶库是水泥厂为生产水泥而专门构筑

的，是生产水泥过程中必备的设施。在使用过程中，具有

储存产品的功能，是为均化产品服务的。为支持水泥建材

业的发展，对水泥桶库应比照独立于房屋以外的建筑物，

从 年 月 日起免征房产税。

基建工地临时性房屋是否征缴房产税

凡在基建工地为基建工地服务的各种工棚、材料棚、

休息棚和办公室、食堂、茶炉房、汽车房等临时性房屋，不

论是施工企业自行建造还是由基建单位出资建造交施工

企业使用的，在施工期间，一律免征房产税。但是，如在基

建工程结束以后，施工企业将这种临时性房屋交还或者

估价转让给基建单位的，应当从基建单位接收的次月起

依照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
未出售的商品房是否征缴房产税

经营商品房的单位，在商品房未出售前，可暂不征收

房产税。

地下室及地下人防设施是否征缴房产税

连同房屋一起的地下室（间），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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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鼓励利用地下人防设施，对经市人防办批准建造

的地下人防设施，暂不征收房产税。

单位、个人转租房产是否征缴房产税

单位、个人转租房产的，对转租收入不征房产税，而

应按照营业税的有关规定征收营业税。

无租或无偿使用的房产如何征缴房产税

纳税单位无租使用的房产，属于免税单位的，应由使

用人按产权单位的房产原值一次扣除 后的余值代

为缴纳房产税；属于房产管理部门或纳税单位的，仍由产

权所有人缴纳房产税。

免税单位无偿使用纳税单位房产，经所在地税务机

关审批后，可暂不征收房产税。

纳税单位与免税单位共同使用的房屋，按各自使用

的部分划分，分别征收或免征房产税。

以修理费抵缴房产租金怎样计算征缴房产税

承租人使用房产，以支付修理费或以其他实物形式

抵缴房产租金，应由税务机关参照同类房产出租收入，核

定其计税租金，由房产的产权所有人按规定缴纳房产税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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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税单位与纳税单位互换房屋应如何征缴房产

税

免税单位和纳税单位互换房屋的，对免税单位换进

的房屋免征房产税；对纳税单位换进的房屋征收房产税。

投资联营的房产怎样征缴房产税

投资联营的房产，应根据投资联营的具体情况，在计

征房产税时予以区别对待。对于以房产投资联营的，投资

者参与投资利润分红且共担联营风险的，按房产原值计

征房产税；对于以房产投资联营，收取固定收入，不承担

联营风险的，实际上是以联营名义取得房产的租金收入，

因此由出租方按租金收入计缴房产税。

融资租赁的房产怎样征缴房产税

对于融资租赁房屋，由于租赁费包括购进房屋的价

款、手续费、借款利息等，因此与一般房屋出租的“租金”

内涵不同。租赁期满后，当承租方偿还最后一笔租赁费

时，房屋产权要转移到承租方，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分

期付款购买固定资产的形式，所以在计征房产税时应以

房产余值作为计税依据，租赁期内房产税的纳税人为原

产权所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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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、扩建、翻建、大修的房产怎样征缴房产税

纳税单位新建、扩建、翻建的房屋，从建成验收的次

月起缴纳房产税；未办理验收手续而已经使用的，自使用

的次月起缴纳房产税。其房产价格尚未入帐的，可先按基

建计划价格计算征税，待工程验收结算后，再按入帐后价

格进行调整，并办理税款的退补手续。

房屋大修停用半年以上的，经纳税人申请，税务机关

审核，在大修期间可免征房产税。

企业停产、停办、撤销后怎样征缴房产税

企业停产期间的房产，仍应征收房产税。

企业停办、撤销后，对他们原有的、闲置不用的房产，

由企业提出申请，报经税务机关批准，可暂不征收房产

税。如果这些房产转移给其他征税单位使用或者停办后

又恢复生产经营的，都应从转移或恢复生产经营的当月

起依照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
清产核资后企业缴纳房产税有何规定

企业固定资产重估后的新增价值，应按照有关

税收法规规定征缴房产税。

为照顾部分清产核资企业的实际困难，对固定

资产重估后新增价值已增提折旧的企业，应按照重估后



第 10 页

的价值征收房产税；对资产重估后未能按新增价值提折

旧的企业，可由同级清产核资机构出具证明，经主管税务

机关核实，在一定时期内，对其固定资产重估后新增价值

部分免征房产税。

企业部分房产出租怎样征缴房产税

企业单位的职工宿舍用房，凡收取租金的，可按其实

际租金从租征税；不收取租金的，按其房产原值从价征

税。

企业其他房屋出租，应按房产的实际租金收入征收

房产税。在对企业依照房产余值征收房产税时，企业这部

分出租房产的价值应予以扣除。例如：某企业“固定资

万产”科目中，房产原值为 元，其中出租房产原值为

万元，万元，年租金收入 该企业全年应缴纳多少

房产税？

扣除出租房产原值：

（万元）

应纳房产税：

（万元）

该企业全 万元。年应缴纳房产税

铁道部所属单位的房产是否征缴房产税

对铁道部所属原执行经济承包方案的铁路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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输、工业、供销、建筑施工企业，铁道部直属铁路局的工副

业企业和由铁道部自行解决工交事业费的单位，其自用

的房产，在一定时期内暂免征收房产税。

对铁道部所属其他企业、单位的房产，按规定征

收房产税。

武警部队的房产是否征缴房产税

武警部队的房产征免房产税可比照军队房产征免税

规定办理，具体如下：

武警部队的工厂，如专门为武警部队内部生产

武器、弹药、军训器材、部队装备（指人装备、军械装具、马

装具）的，免征房产税；如生产其他产品的，均按规定征收

房产税。

）武警部队与其他单位联营或合资办企业的房

产，应征收房产税。

武警部队出租的房产，应征收房产税；无租出借

的房产，其房产税由使用人代缴。

武警部队所办服务社的房产，专为武警内部人

员及其家属服务的，免征房产税；对外营业的，应征收房

产税。

武警部队的招待所，专门接待武警内部人员的，

免征房产税；对外营业的，应征收房产税；二者兼有的，按

各占比例划分，分别征收或免征房产税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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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、保险系统的房产是否征缴房产税

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是国家机关，对其自用的房

产免征房产税；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所属并由国家财政部

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的房产，按房产税有关规定办理；

中国人民银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分行及其所属机构的

房产，应征收房产税。

根据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

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各专业银行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

体，对其房产应征收房产税。

对其他金融机构（包括信托投资公司、城乡信用

合作社，以及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组织）

和保险公司的房产，均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
房管部门经租的房屋是否征缴房产税

房管部门经租的居民住房，可暂缓征收房产税；对房

管部门经租的其他用房，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
港务、盐务等部门下属公安机构用房是否征缴

房产税

港务、盐务等部门下属的公安机构使用的房产，因其

经费来源系企业开支，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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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所属的劳改劳教单位的房产有何征免税

规定

由国家财政拨付事业经费的劳教单位的房产，免征

房产税。

经费实行自收自支的劳改劳教单位，其房产税按以

下规定办理：

对少年犯管教所的房产，免征房产税。

对劳改工厂、劳改农场等单位，凡作为管教或生

活用房产，如办公室、警卫室、职工宿舍、犯人宿舍、储藏

室、食堂、礼堂、图书馆、阅览室、浴室、理发室、医务室等，

均免征房产税；凡作为生产经营用房产，如厂房、仓库、门

市部等，应征收房产税。

）对监狱的房产，若主要用于关押犯人，只有极少

部分用于生产经营的，可从宽掌握，免征房产税；但对设

在监狱外部的门市部、营业部等生产经营用房产，应征收

房产税。对生产规模较大的监狱，可以比照劳改工厂、劳

改农场用房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集贸市场用房是否征缴房

产税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集贸市场用房，不属于工商部

门自用的房产，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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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类行政性公司的房产是否征缴房产税

对各类行政性公司房产，除财政部门认定属差额预

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免征房产税，以及经费实行自收自支

的事业单位免征三年房产税外，其余均一律按规定征收

房产税。

个人自有房屋自住、营业或出租怎样征缴房产

个人自有房屋用于自住的，免征房产税。

个人自有房屋用作营业的，以房产原值一次扣除

后的余额作为计税依据计算征收房产税。

个人出租的房产，不分用途，均应以房产租金收入作

为房产税的计税依据计算征收房产税。

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的房产是否征缴房产税

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自身的办公用房和公务用房免

征房产税；其职工宿舍暂缓征收房产税。

国家机关、人民团体出租的房产以及非自身业务用

的生产、营业用房产不属于免税范围，应征收房产税。

“人民团体”的确定，是指经国务院授权的政府部门

批准设立或登记备案并由国家拨付行政事业费的各种社

会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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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是否征缴

房产税

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身的业务用

房免征房产税，其职工宿舍暂缓征收房产税。

事业单位（包括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、经费实行

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）的确定，均由当地财政部门认定。

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，虽然有一定的收入，

但收入不够自身经费开支的部分，还要由国家财政部门

拨付经费补助。因此，对实行差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，

也属于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，对其本身

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。

由国家财政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，其经费实行自收

自支后，应征收房产税。

宗教寺庙、公园、名胜古迹中的房产是否征缴

房产税

宗教寺庙、公园、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。

宗教寺庙自用的房产，是指举行宗教仪式等的房屋

和宗教人员使用的生活用房屋。

公园、名胜古迹自用的房产，是指供游人参观游览的

房屋及其管理单位的办公用房屋。

公园、名胜古迹中附设的营业单位，如影剧院、饮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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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茶庄、照相馆等使用的房产及出租的房产，应征收房

产税。

军队的房产是否征缴房产税

军队自有自用的房产免征房产税。军队的其他房产

征免税规定如下：

军队出租的房产、军办企业（包括军办集体企

业）的房产、军队与地方联营或合资办企业的房产，均应

依照规定征缴房产税。

军队无租出借的房产，由使用人代缴房产税。

军需工厂的房产，为照顾实际情况，凡生产军品

的，免征房产税；生产经营民品的，依照规定征缴房产税；

既生产军品又生产经营民品的，可按各占比例划分，分别

征收或免征房产税。

）军人服务社的房产，专为军人家属服务的，免征

房产税；对外营业的，应按规定征收房产税。

军队实行企业经营的招待所（包括饭店、宾馆）

的房产，分别按为军内服务和对军外营业各占的比例分

别征收或免征房产税。

在征收军队房产税的工作中，征收机关对有关

申报表等资料应妥善保管，注意保密。

高校、中小学校用房是否征缴房产税

对高校、中小学校用于教学及科研等自身业务用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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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征房产税；对学校开办的校办工厂、商店、招待所等的

房产以及出租的房产，均不属于自身业务用房，应按规定

征收房产税；对非独立核算的校办企业用房，也应征收房

产税。

企业开办学校、医院、幼儿园用房是否征缴房

产税

企业开办的各类学校，包括专门用于培训业务的各

类职工培训中心、教育中心、职工培训班等的房产，免征

房产税。

企业用于开办医院、托儿所、幼儿园的房产免征房产

税。

集体、个人开办的学校、医院等福利单位用房

是否征缴房产税

集体或个人开办的学校、医院、诊所、幼儿园、托儿所

以及敬老院、养老院等自有自用的房屋，暂不征收房产

税。

设在道路两旁的各类亭子是否征缴房产税

设在道路两旁的各类亭子（如售货亭、电话亭、邮政

亭、书报亭等）暂不征收房产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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